
 97年高上高普考 ‧ 高分詳解  

--  -- 1

《社會政策及社會立法概要》 
試題評析 
甲、申論題部份 

‧第一題：屬於基本題高上考生應該可以迎刃而解！考的是社福四大問題其中的「誰提供福利？」也就是

考社會福利輸送！強調福利社區化、福利家庭化、福利國家化、福利市場化等多元供給趨勢！聰明的高

上考生看到此就該知道，老人福利最喜歡考的是照顧議題，最應該注意依照顧情境分成：家庭照顧、社

區照顧（居家照顧、日間照顧）、機構照顧，所以建議以老人照顧福利為例來說明，就很好發揮！ 
‧第二題：考性別工作平等法的修法重點，這太好寫了！之前本班老師一再跟學生強調，立法會考申論題

的就只有六個法規，包括：兒童及少年福利法、老人福利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國民年金法、社

會救助法以及性別工作平等法。上課有專心、熟讀的學生，此題應該算是「送分題」。 
乙、測驗題部份 
本科今年是第一次考選擇題，查看相關歷屆試題除了初等或五等之社工大意有考選擇題外，從93年以後的
社工師也有考選擇題。今年考題內容還是以每一種法考一題為原則，政策理念考幾個，六大法考兩題，且

大多少數字題，相較於社工概要選擇題，社政立法概要簡單多了！ 

 
甲、申論題部分： 

一、說明家庭、社區與政府在老人福利供給中的角色。（15分）擴大社區與政府老人福利的提供是

否會造成家庭功能式微？（10分） 

答： 
高齡化社會的來臨，不僅意謂著社會人口的老化，它同時代表著國人生活形態與習性、工作與休閒模式，

消費需求、生產及家庭結構、社會價值觀、社會福利安養醫療制度及資源配置，將隨之急速轉型與改變。對於

公共與私人部門，或國家與公民社會而言，面對高齡化社會的挑戰，各級政府決策者、非營利組織與私人企業

部門，均對老人福利政策、計畫方案與服務措施的制定與執行具有共同責任。以下就先行簡述家庭、社區與政

府在老人福利供給中的角色，並分析為何擴大社區與政府老人福利的提供不會造成家庭功能式微之理由： 
(一)家庭、社區與政府在老人福利供給中的角色： 

1.家庭： 
家庭是社會的主要制度，其有生育、情感支持、經濟福利等功能。家庭也是社會化的關鍵工具，從上一

代傳遞給下一代知識、社會價值和行為模式，家庭被視為社會福利的一個工具，通常透過生活保險政

策、個人儲蓄和其他的投資與贈送來提供收入安全的個人安排。 
2.社區─社區中的互助組織（Mutual assistance） 
互助組織它具有慈善、仁慈、非正式的救助或社會支持等特徵，這些顯示了社會對互助關係的需要，也

承認了互相依賴與欲協助不幸者的要求。鄰里、朋友均可發揮助人的功能。例如：鄰里－登記生病及殘

疾的人，確保眾人安好，有時候幫忙家庭工作、煮飯菜、購物及帶小孩等等；朋友－提供貸款及緊急狀

況時的居住安置；自助團體－是規模小、非官僚化的及非專業化的服務。以老人福利為例，多功能老人

機構所提供的長期照護（照顧）、日間照護（照顧）、長青學院（教育）、獨居老人居家服務（送餐、

問安、清潔…）。 
3.政府： 
政府機構要處理的事務有：控制社會力量的使用及維持內外在的和平、掌握完成各種目標所要動員的資

源、各部門的連結及實現全體人民的特定目標。而在這些現代國家的功能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福利用

途資源的動員與分配，因為公共活動在福利的領域中很重要，因此現代國家常被稱為「福利國家」。在

現今的工業社會中，政府是被組織起來支持福利的，政府要保障經濟繁榮、社會安定、物質安全、最低

健康水準、教育、居住還有保護人民免於遭受現代生活中的意外事故傷害。以老人福利為例，包括：經

濟安全（國民年金、中低收入戶老人生活津貼、敬老津貼）、長期照顧（照顧之POSC）、老人保護、老

人住宅，政府均出很多心力。 
(二)擴大社區與政府老人福利的提供不會造成家庭功能式微之解釋： 

1.正式照顧有其條件限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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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人之照顧體系分為正式照顧及非正式照顧體系，非正式服務是指由個案的家屬、親友提供的不收費的

各種照顧服務，正式服務則是收費的服務。參照英國社區和長期照護政策之改革，正式照顧具有下列特

色：（1）獲得較大的彈性去回應使用者和照顧者的需求；（2）控制成本的增加且在公共經費的運用上
獲得較大的成本效益（cost-effectiveness）；（3）建立統一的行政機關架構；（4）混合式經濟制度的競

爭、多元和選擇；（5）個案管理制度的實施和評量；（6）案主團體標的（targeting）的清晰度，（7）
改善提昇系統績效的機制等七大優點。然而，正式照顧是任務取向、目標導向的。只在特定的時段內提

供協助，強調高度專門化的，而且是需付費的。因此根本無法取代非正式照顧。 
2.非正式照顧與正式照顧具有互補性： 
正式部門的福利服務提供者，包括政府、企業以及志願性組織；非正式部門則為家庭、朋友和鄰里。由

非正式部門所提供的照顧稱之為非正式照顧。依據Higgins（1989）將照顧情境區分為：機構內的照顧、
來自機構的照顧，以及居家的照顧；其中，居家的照顧有一大部分是由非正式部門所提供的。非正式照

顧的倡導，主要是可避免機構照顧的缺點，使被照顧者能有能力尊嚴且獨立的生活在自己熟悉的環境

（家裡），並增強其生活的自主性。相對於專業或機構式照顧，非正式照顧尚有經濟、普及、符合被照

顧者需求、具有情感和長期關係的優點。然而，非正式照顧通常是意味著家庭照顧，而家庭照顧則大多

數皆為女性照顧，其所承受的壓力常被公共服務所忽視，未能予以適時且適當的支持。因此，正式照顧

與非正式照顧是互補的，不可完全依賴其中一方。 
3.非正式照顧體系有其不可取代性： 
家庭成員或親屬所提供的主要是非技術性的協助（譬如料理家務、洗澡、餵食等）；較能符合個別老人

不可預測和即興式的需要；較能迅速提供協助，在時間的投入和協助的項目上較具彈性；協助是基於互

惠的關係，對於老人過去給予的照顧加以回饋；非正式體系所提供的情緒支持。下表可知家庭成員如配

偶、子女，親屬以及社區中的鄰居和朋友，可以協助的層面，這些很多是無法取代的，即使可以取代仍

要看政府財政能力，以及市場中家戶的購買力而定，這絕對不是一般的現代福利國家以及中產階級家戶

可以完全負擔的。 
※表、老人非正式照顧體系的內涵 

支持要素 基礎 協助項目 限制 

配偶 婚姻的誓約 
個人服務、家務協助 
生病照料、情緒支持 

1.配偶本身也年老體衰，甚難擔任照顧的重任。 

2.寡婦比鰥夫多，故女性較少有配偶可提供支持。 

3.照顧者承擔過重的負荷與壓力 

子女 

回饋 

責任 

依附 

情感支持、交通接送 
財務管理、家務協助 

有相互競爭的角色衝突： 

1.照顧老年父母，又要養育子女。 

2.照顧者和就業者的角色衝突。 

兄弟姐妹 血親 
情緒支持、交通接送 

家庭維修、協助出院後的照顧

1.兄弟姐妹本身也是老人，較難提供工具性的協助。

2.若不住在鄰近，不便就近提供實質上的協助。 

朋友 
共同生活經驗 

共同興趣 

1.情緒上的支持和相互作伴 

2.工具性支持（協助購物、交

通接送、辦雜事） 

3.老人自我價值的再確認 

1.老人的行動力受限，會阻斷友誼的發展，也會侵蝕

朋友間的相互支持。 

2.老人的朋友年齡相仿，故隨著年齡增長，朋友紛紛

過世，朋友自然就減少。 

鄰居 居住鄰近性 

1.代收信件、代為看守房屋、

互借用品、拜訪聊天、情感

上的支持。 

2.遭遇危機時的立即協助。 

1.鄰居若平日不往來，有突發事件或危機時也難以相

互支援。 

2.鄰居的互惠關係是短期的，會因搬家而結束。 

 
【參考書目】 

1.高上社會政策與立法講義，第二回 

第1-2頁高齡化議題；第2-3頁照顧議題； 

第158-168頁之主題六：性別工作平等法（含修法重點、條文暨說明對照表）。 

2.高上社會福利服務講義，第一回第90-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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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兩性工作平等法於本（97）年修正為性別工作平等法，請略述性別工作平等法的重點。（15

分）另該法對促進性別平等有哪些具體措施。（10分） 

答： 
(一)性別工作平等法的重點 

1.法條名稱更改： 
為使現行兩性工作平等法更符合「性別主流化」意涵對性別多元與差異的理解、包容，繼而積極促成合

理的資源分享，爰修正法案名稱為「性別工作平等法」。 
2.性別意涵更為落實：第一至第五條 
第五條：「性別工作平等委員會」均修正為「性別工作平等會」並修正第二項句中「婦女團體」為「女

性團體」，及刪除「性別運動團體推薦之委員一人，」等字。 
3.將性別意涵擴大：第七條 
基於性別概念應不僵化於生理性別，故對性別歧視之禁止亦應進一步深入至性別氣質、性傾向等意涵。

另參照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三六五及四九○號解釋意旨，對於性別所為之差別待遇必須基於男女生理

上之差異或因此差異所生之社會生活功能角色上之不同始足相當，故明訂對於工作所為之差別待遇，以

工作性質僅適合特定生理性別為限。 
4.職場禁止歧視：雇主在職前的招募、考試、甄選、進用和分發員工工作時，應使男女求職考享有平等之

機會，不得因性別而有不公平待遇。另外職中的考績、升遷、薪資、教育、訓練、福利，以及職後的退

休、資遣、離職與解僱等，不得因性別而有差別待遇。  
5.制定職場性騷擾之防制專章。 
6.職場相關福利：彈性工時制度、產假（8周為原則）、陪產假（三日）、哺乳時間、親職照顧假、生理

假、就業托兒福利等相關規定。 
(二)促進平等之具體措施： 

1.就業前之保障：雇主在招募、考試、甄選、進用和分發員工工作時，應使男女求職考享有平等之機會，

不得因性別而有不公平待遇。  
2.就業中之保護：工作配置如考績、升遷、薪資、教育、訓練、福利等，不得因性別而有差別待遇。 
3.就業後之保護：退休、資遣、離職與解僱等，不得因性別而有差別待遇。勞動契約或團體協約中，均不

得規定或約定勞工於結婚、分娩或育兒時應離職，雇主亦不得以勞工結婚、懷孕、分娩或育兒為由而予

以解僱或要求自動離職，違反上開規定者，其條款或終止勞動契約應屬無效。 
4.性騷擾之防治：僱主或因工作關係有管理監督權者，對於勞工或求職者，應予尊重，不得有任何性騷擾

行為。僱主應維護勞工在工作環境中不受侵犯及干擾之權利，對於性騷擾事件，應採取適當之預防懲戒

措施。 
5.產假：參照勞動基準法之規定，給予產假8星期，但女性勞工產後滿一定期間，在無礙其健康並尊重其意

願之條件下，得准許其提前工作，雇主並應另發給該工作期間之工資。  
6.陪產假：婦女分娩時，身心面臨甚大壓力，配偶陪伴照顧實有必要，規定陪產假3日，但僱主得不發給工

資，亦不得視為缺勤或為其他不利之待遇，俾兼顧勞資利益。  
7.彈性工時制度：受僱於僱用三十人以上雇主之受僱者，為撫育未滿三歲子女，得向雇主請求調整工作時

間或每天減少工作時間一小時；減少之工作時間，不得請求報酬。 
8.親職照顧假：受僱於僱用五人以上雇主之受僱者，於其家庭成員預防接種、發生嚴重之疾病或其他重大
事故需親自照顧時，得請家庭照顧假，其請假日數併入事假計算，全年以七日為限。 
家庭照顧假薪資之計算，依各該事假規定辦理。 

9.育兒留職停薪：受僱者任職滿一年後，於每一子女滿三歲前，得申請育嬰留職停薪，期間至該子女滿三

歲止，但不得逾二年。同時撫育子女二人以上者，其育嬰留職停薪期間應合併計算，最長以最幼子女受

撫育二年為限。受僱者於育嬰留職停薪期間，得繼續參加原有之社會保險，原由雇主負擔之保險費，免

予繳納；原由受僱者負擔之保險費，得遞延三年繳納。 
10.就業托兒制度：僱用受僱者二百五十人以上之雇主，應設置托兒設施或提供適當之托兒措施。主管機關

對於雇主設置托兒設施或提供托兒措施，應給予經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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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書目】 

1.高上社會政策與立法講義，第二回第158-168頁之主題六：性別工作平等法 

（含修法重點、條文暨說明對照表）。 
 
乙、測驗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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